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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 法 會  
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 

(經 辦 人 ： 朱 漢 儒 先 生 ) 

朱 先 生 ：  

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 

審 議 《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六 十 三 號 報 告 書 》 第 六 章  

政 府 加 強 樹 木 安 全 的 工 作  

關 於 你 就 上 述 報 告 章 節 索 取 的 額 外 資 料 ， 現 回 覆 如 下 ：  

第 2 部 分 ： 統 籌 各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的 工 作  

(a) 根 據《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六 十 三 號 報 告 書 》(《 報 告 書 》)第 六 章 第
2.8段，當 樹 木 管 理 辦 事 處 (樹 木 辦 )在 二 零 一 二 年 為 收 集 有 關 樹
木 的 統 計 數 字 而 進 行 普 查 時 ， 若 干 部 門 可 能 未 予 回 應 ， 又 或
者 該 等 部 門 不 肯 定 本 身 是 否 須 負 責 護 養 樹 木 。 鑑 此 ， 樹 木 辦
將 會 採 取 甚 麼 措 施 ， 以 界 定 相 關 部 門 在 護 養 樹 木 的 責 任 ？ 樹
木 辦 會 否 向 就 這 方 面 向 相 關 部 門 發 出 標 準 指 引 ？   

 由 二 零 一 二 年 起 ， 樹 木 辦 每 年 都 進 行 調 查 ， 以 便 更 有 效 地 向

政 府 部 門 收 集 有 關 樹 木 的 統 計 數 字 。 截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， 所 有

在 其 職 權 範 圍 內 管 有 樹 木 的 部 門 已 向 樹 木 辦 確 認 有 關 調 查 結

果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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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樹 木 辦 同 意 審 計 署 署 長 的 建 議 ， 需 加 緊 定 期 提 醒 非 核 心 部 門

護 養 其 轄 下 樹 木 的 職 責 ； 優 化 樹 木 辦 的 策 略 ， 以 統 籌 各 樹 木

管 理 部 門 的 工 作 ； 以 及 向 非 核 心 部 門 施 以 更 多 行 政 措 施 (第

2.11段 )。 樹 木 辦 已 制 訂 劃 一 的 樹 木 管 理 指 引 ， 並 分 發 予 所 有

相 關 部 門 。  

 樹 木 辦 亦 舉 辦 培 訓 班 ， 例 如 樹 木 風 險 評 估 培 訓 班 ， 並 邀 請 所

有 負 責 樹 木 管 理 的 部 門 派 代 表 參 加 ， 目 標 是 增 進 他 們 對 樹 木

管 理 的 知 識 。 此 外 ， 樹 木 辦 定 期 向 有 關 部 門 發 信 ， 提 醒 他 們

須 執 行 樹 木 管 理 職 責 ， 又 邀 請 所 有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的 代 表 出 席

定 期 簡 介 會 ， 向 他 們 闡 述 樹 木 風 險 評 估 、 樹 木 管 理 安 排 ， 以

及 相 關 指 引 和 通 告 等 的 規 定 。 因 此 ， 各 部 門 都 清 楚 明 白 他 們

對 轄 下 樹 木 的 管 理 責 任 。 樹 木 辦 將 會 繼 續 監 察 樹 木 管 理 部 門

的 樹 木 管 理 工 作，並 向 他 們 提 供 所 需 的 樹 藝 專 業 意 見 和 培 訓。 

(b) 根 據 《 報 告 書 》 第  2.18和 2.19段 ， 當 政 府 部 門 對 如 何 詮 釋 路
旁 樹 木 護 養 責 任 的 歸 屬 有 爭 議 時 ， 樹 木 辦 會 檢 視 有 關 情 況 並
作 出 裁 決 ， 確 定 須 負 責 護 養 樹 木 的 部 門 。 從 爭 議 出 現 至 樹 木
辦 作 出 裁 決 ， 平 均 需 時 多 久 ？ 所 作 裁 決 是 否 對 有 關 部 門 具 約
束 力 ？ 相 關 部 門 遵 從 樹 木 辦 裁 決 的 比 率 為 何 ？  

 樹 木 辦 於 二 零 一 三 年 就 有 關 樹 木 的 投 訴 和 查 詢 頒 布 投 訴 處 理

程 序 。 根 據 有 關 程 序 ， 接 獲 個 案 的 部 門 應 核 實 有 關 個 案 是 否

屬 其 職 責 範 圍 。 如 《 報 告 書 》 第 2.21 段 所 述 ， 有 關 個 案 如 無

法 在 部 門 層 面 解 決 ， 便 會 呈 交 樹 木 辦 仲 裁 。 由 二 零 一 三 年 八

月 十 三 日 開 始 實 行 仲 裁 機 制 至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十 八 日 期

間 ， 只 有 六 宗 個 案 呈 交 仲 裁 。 由 個 案 出 現 開 始 （ 即 部 門 初 次

收 到 個 案 ） 至 呈 交 並 由 樹 木 辦 作 出 最 後 裁 決 ， 所 需 處 理 時 間

由 一 至 八 個 星 期 不 等 。 部 門 如 不 同 意 樹 木 辦 就 樹 木 護 養 責 任

的 歸 屬 所 作 的 裁 決 ， 可 提 出 上 訴 ； 而 直 至 有 上 訴 結 果 推 翻 樹

木 辦 的 裁 決 之 前 ， 提 出 上 訴 的 部 門 須 跟 進 有 關 個 案 。 上 述 機

制 已 獲 相 關 部 門 同 意 ， 具 有 約 束 力 ， 至 今 為 止 ， 樹 木 辦 的 裁

決 全 獲 相 關 部 門 接 納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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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) 根 據 《 報 告 書 》 第 2.28(a)段 ， 普 查 所 涵 蓋 的 路 旁 範 圍 由 路 緣
量 至 5 米 之 處 。 有 關 標 準 如 何 釐 訂 ？ 有 關 標 準 有 別 於 地 政 總
署 的 特 別 樹 木 檢 查 所 涵 蓋 由 路 緣 量 至 10 米 之 處 的 範 圍，原 因
為 何 ？  

 樹 木 辦 進 行 的 路 旁 樹 木 普 查 ， 旨 在 了 解 在 行 人 及 ／ 或 車 輛 流

量 高 的 地 方 ， 路 旁 樹 木 的 數 量 和 質 素 概 況 ， 以 便 為 路 旁 樹 木

制 訂 護 養 政 策 時 參 考 。 這 項 準 則 的 依 據 ， 是 基 於 在 城 市 化 境

況 下 ， 大 部 分 路 旁 樹 木 都 位 於 路 旁 起 計 的 5 米 範 圍 內 ， 故 以

此 作 為 普 查 的 目 標 範 圍 是 適 當 的，而 且 可 在 風 險、成 本 效 益 、

成 效 與 效 率 之 間 取 得 平 衡 。 這 項 以 風 險 為 本 的 普 查 已 成 為 發

展 局 制 訂 政 策 方 針 的 依 據 ， 故 已 達 致 普 查 的 目 標 。 至 於 地 政

總 署 的 特 別 樹 木 檢 查 ， 則 如 《 報 告 書 》 第 2.39 段 所 述 ， 所 涵

蓋 範 圍 是 新 界 鄉 郊 地 區 未 撥 用 政 府 土 地 上 的 鄉 村 通 路 及 行 人

徑 。  

第 3 部 分 – 樹 木 風 險 評 估  

(d) 關 於 《 報 告 書 》 的 表 二 ， 在 完 成 表 格 2 檢 查 的 樹 木 中 ， 屬 於
第 I、 II 及 III 類 地 點 的 樹 木 各 有 多 少 ？  

 根 據 《 報 告 書 》 表 二 所 述 ， 在 二 零 一 四 年 完 成 表 格 2 檢 查 的

樹 木 約 有 6,600 棵 。 由 於 大 部 分 「 樹 木 為 本 」 的 評 估 均 在 第 I

類 地 點 進 行 ， 所 以 現 有 資 料 庫 沒 有 將 它 們 按 樹 木 風 險 管 理 地

點 分 類 。  

 不 過，在 現 行 的 樹 木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(資 訊 系 統 )改 善 計 劃 下，我

們 計 劃 在 表 格 2 的 標 準 表 格 內 增 設 樹 木 風 險 管 理 地 點 分 類 ，

即 第 I、 II 和 III 類 。  

(e) 根 據 《 報 告 書 》 表 3 及 第 3.25 段 ， 關 於 對 表 格 1 檢 查 所 找 出
的 問 題 樹 木 進 行 表 格 2 檢 查 ， 八 個 主 要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(地 政 總
署 除 外 )所 採 用 的 標 準 各 不 相 同，所 進 行 的 表 格 2 檢 查 次 數 亦
有 很 大 差 別 。 對 於 沒 有 或 只 進 行 了 極 少 次 表 格 2 檢 查 的 部
門 ， 樹 木 辦 有 否 跟 進 ？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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樹 木 辦 同 意 審 計 署 署 長 在《 報 告 書 》第 3.39(d) 就 表 格 2 檢 查

提 出 的 建 議 ， 即 提 供 更 多 指 引 ， 協 助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決 定 是 否

及 何 時 須 進 行 表 格 2 檢 查 。 鑑 此 ， 樹 木 辦 已 增 強 樹 木 風 險 評

估 指 引 的 內 容 ， 並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頒 布 。 樹 木 辦 亦 與 沒 有

或 只 進 行 了 極 少 次 表 格 2 檢 查 的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聯 絡 ， 並 獲 有

關 部 門 確 認，日 後 會 按 照 最 新 的 樹 木 風 險 評 估 指 引，就 表 格  1 

檢 查 所 找 出 的 問 題 樹 木 進 行 表 格 2 檢 查 。  

(f) 根 據 《 報 告 書 》 第 3.57(a)段 ， 部 分 個 案 在 證 實 受 褐 根 病 感 染
之 後 過 了 一 段 長 時 間 仍 未 獲 處 理 。 樹 木 辦 有 否 為 有 關 部 門 設
定 目 標 及 ／ 或 制 訂 指 引 ， 規 定 有 關 個 案 須 在 指 定 時 限 內 處
理 ？  

《 報 告 書 》 第 3.57(a)段 所 述 的 16 棵 樹 木 已 妥 為 移 除 。  

樹 木 辦 同 意 審 計 署 署 長 的 建 議 ， 即 促 請 負 責 部 門 及 時 移 除 受

褐 根 病 感 染 的 樹 木 (第 3.60(a)段 )。樹 木 辦 除 了 就 褐 根 病 制 訂 指

引 之 外 ， 亦 為 部 門 設 定 處 理 感 染 褐 根 病 樹 木 的 指 定 時 限 ， 即

部 門 須 在 樹 木 辦 確 認 感 染 褐 根 病 當 日 起 計 的 六 個 星 期 之 內 移

除 有 關 樹 木 。 如 部 門 需 較 長 時 間 進 行 移 除 工 作 ， 必 須 詳 細 檢

查 有 關 樹 木 ， 以 確 定 其 健 康 及 結 構 安 全 狀 況 ， 並 將 檢 查 報 告

提 交 樹 木 辦 審 核 。 樹 木 辦 會 定 期 提 醒 各 部 門 ， 及 時 處 理 感 染

褐 根 病 的 樹 木 ， 至 關 重 要 。 樹 木 辦 會 緊 密 跟 進 上 述 程 序 。 自

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頒 布 有 關 目 標 後 ， 迄 今 未 有 發 生 逾 期 移 除 感

染 褐 根 病 樹 木 的 個 案 。      

第 4 部 分 –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及 資 料 庫  

(g)  根 據《 報 告 書 》第 4.5 段，樹 木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(資 訊 系 統 )出 現
多 宗 未 能 修 復 的 失 靈 事 故 ， 因 而 須 另 聘 承 辦 商 。 當 局 有 否 就
有 關 損 失 向 原 本 承 辦 商 提 出 申 索 ？ 如 有 ， 請 提 供 有 關 詳 情 。  

在 二 零 一 三 年 護 理 期 間 所 發 現 的 系 統 問 題 已 經 解 決 。 根 據 最

近 的 系 統 健 康 檢 查 ， 資 訊 系 統 本 身 沒 有 大 問 題 。 資 訊 系 統 承

辦 商 的 服 務 已 於 二 零 一 四 年 十 月 中 止 ， 而 政 府 當 局 已 按 合 約

規 定 扣 起 若 干 分 期 支 付 的 款 項 ， 直 至 合 約 問 題 解 決 為 止 。 為

進 一 步 提 升 資 訊 系 統 並 增 加 系 統 功 能 ， 當 局 已 於 二 零 一 四 年

十 一 月 向 另 一 名 承 辦 商 批 出 一 份 獨 立 的 新 合 約 ， 該 合 約 除 了

涵 蓋 範 圍 不 同 之 外 ， 亦 另 增 新 功 能 ， 目 的 是 使 系 統 更 方 便 部

門 使 用 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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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h)  根 據《 報 告 書 》第 4.9 段，有 些 部 門 在 轉 換 資 料 後 繼 續 在 內 部
系 統 更 新 樹 木 的 資 料 ， 但 卻 沒 有 迅 速 更 新 資 訊 系 統 的 資 料 。
樹 木 辦 有 否 向 有 關 部 門 提 供 相 關 指 引 ， 以 便 供 負 責 人 員 遵
辦 ？ 如 有 ， 樹 木 辦 在 發 出 指 引 後 曾 否 檢 討 有 關 情 況 ？ 可 否 把
個 別 部 門 的 系 統 連 接 資 訊 系 統 ， 令 資 訊 系 統 的 樹 木 資 料 可 自
動 更 新 ？  

樹 木 辦 同 意 《 報 告 書 》 第 4.12(a)段 的 建 議 ， 即 採 取 措 施 從 速

完 成 樹 木 管 理 資 訊 系 統 的 改 善 計 劃 ， 使 該 系 統 發 揮 預 期 功

能 ， 從 而 受 惠 。 樹 木 辦 現 正 提 升 資 訊 系 統 功 能 ， 包 括 研 發 一

套 介 面 裝 置 ， 讓 部 門 可 將 樹 木 資 料 自 動 傳 送 到 資 訊 系 統 ， 使

更 新 樹 木 數 據 過 程 更 為 便 捷 。  

為 確 保 有 關 部 門 正 確 使 用 提 升 功 能 的 系 統 ， 當 局 將 會 採 取 下

列 措 施 ：  

- 制 訂 用 家 手 冊 和 指 引 ； 以 及  

- 為 用 家 舉 辦 培 訓 工 作 坊 ， 讓 他 們 熟 習 資 訊 系 統 的 新 增 功

能 。  

(i) 根 據 《 報 告 書 》 第 4.23 段 ， 《 樹 木 登 記 冊 》 不 設 搜 尋 功 能 ，
市 民 因 而 無 法 便 捷 地 找 到 所 關 注 地 點 的 樹 木 的 資 料 。 為 方 便
市 民 ， 樹 木 辦 有 否 計 劃 為 《 樹 木 登 記 冊 》 研 發 方 便 用 家 的 新
功 能 及 設 計 ， 以 迎 合 普 羅 市 民 的 訴 求 。  

樹 木 辦 同 意 審 計 署 署 長 的 建 議 ， 提 升 《 樹 木 登 記 冊 》 的 方 便

使 用 程 度 (第 4.26(b)(i)段 )，現 正 為《 樹 木 登 記 冊 》研 發 方 便 用

家 的 新 功 能 ， 包 括 搜 尋 功 能 。  

第 5 部 分 – 培 訓 及 公 眾 參 與  

(j)  根 據《 報 告 書 》第 5.9 段，樹 木 辦 動 用 頗 多 人 力 資 源 開 設 培 訓
課 程 。 樹 木 辦 有 否 追 查 有 關 課 程 的 參 加 者 其 後 有 否 從 事 樹 木
管 理 工 作 ？ 在 課 程 完 結 後 ， 樹 木 辦 有 否 檢 討 課 程 的 成 效 ？  

首 先 ， 為 確 保 有 關 參 加 者 均 從 事 樹 木 管 理 工 作 ， 樹 木 辦 已 採

取 下 列 措 施 ：  

- 在 每 個 培 訓 課 程 邀 請 部 門 提 名 時，會 指 明 目 標 群 組，即 受

訓 者 須 為 與 樹 木 管 理 工 作 有 關 的 人 員 ； 以 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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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 提 醒 部 門 ， 應 只 提 名 從 事 樹 木 管 理 工 作 的 人 員 參 加 培 訓 。 

在 課 程 結 束 時 ， 參 加 者 須 填 寫 課 程 評 核 表 格 ， 以 評 估 培 訓 課

程 的 成 效 。 至 今 ， 參 加 者 整 體 而 言 認 為 課 程 十 分 有 效 。 至 於

跟 進 培 訓 課 程 成 效 方 面 ， 樹 木 辦 定 期 舉 行 由 樹 木 管 理 部 門 高

層 管 理 人 員 組 成 的 培 訓 委 員 會 會 議 ， 檢 討 培 訓 課 程 的 成 效 ，

以 及 部 門 對 樹 木 管 理 課 程 的 需 求 。 雖 則 如 此 ， 樹 木 辦 亦 同 意

審 計 署 署 長 的 建 議 ， 以 較 可 持 續 的 方 式 提 供 樹 木 管 理 培 訓 (第

5.13 段 )， 並 已 按 照 《 報 告 書 》 第 5.12(a)及 (c)的 建 議 ， 與 培 訓

服 務 供 應 商 和 公 務 員 培 訓 處 商 議 。  

如 有 其 他 問 題 ， 請 與 本 信 代 行 人 聯 絡 。  

 

發 展 局 局 長  

 

(周 錦 超 博 士        代 行 ) 

 

  

二 零 一 四 年 十 二 月 二 十 三 日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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